
出生年月日

身分證字號

連絡電話 聯絡手機

申請使用時間

申請使用地點

申請事由

此致

和美鎮公所

自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起至　   　年  　月　  　日止

(　　　時　　　分至　　　　時　　　分）

1.書寫字體請保持清晰明辨，塗改修正後請蓋印章以示負責。

2.本申請活動如涉及其他行政機關主管權責或法令地另有規定者,從其規定，不適用本程序。

3.臨時使用道路經路權管理單位同意後，應向臨時使用道路地點之當地警察機關(分局)報備同意後方可

使用。

4.申請人於臨時使用道路範圍週邊應設置警示燈、標誌及阻隔設施，並自行負責安全及清潔之責任。

5.臨時使用道路時，倘若發生損壞道路或其附屬設施時，應負責修復後報請核准路權機關核備。

6.違章建築施工申請臨時使用道路，一律不予同意。

備

註

申請人

路權借用範圍圖示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 　年　  　月　　 　日

路街　　段   巷　　弄　　號至

路街　　段　  巷　　弄     號止

□吊車吊掛作業

□混凝土車灌漿作業（房屋內部修繕）

□其他

地址:

負責人姓名

彰化縣和美鎮公所

臨時使用道路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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